臺東縣立蘭嶼高中101 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「教學觀察」「觀察前會談」
一、會談時間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星期    ）第    節或（   :   ～   :   ）
二、會談內容紀錄:
  包含:1.教案說明：設計原理(含學生程度與需求)、教學時間、補充資料、科技或
         媒體的使用等。
       2.希望聚焦的觀察重點(如教學行為、學生學習行為等)： 

       3.評量工具之評鑑指標細項在當次教學觀察的適用性討論(可直接勾選在教
         學觀察表上)：
三、回饋會談時間和地點：

（一）時間：    年    月    日（星期    ）第    節或（   :   ～   :   ）
（二）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
四、其他說明：

  1.請教學人員事先安排觀察人員座位，觀察人員應準時進入教室。
  2.請教學人員事先告知學生，以不干擾教學進行為原則。
  3.請教學人員教學後立即自評，並隨即交給觀察人員。
  4.如需攝影應於課前架設好為宜。
教學人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觀察人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
